	115 學年編制內專任教師減少授課時數申請表

	系所
	資訊工程學系
	電話
	

	姓名
	
	職稱
	

	申請減授總時數
(依系所規定，惟至多5小時)
	□1 小時，	□2 小 時，	□3 小 時，	□4 小時，	□5 小時

	











近三年研究成果、產學合作成效及榮獲獎項/ 特殊貢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依成果自行增減欄位，並以一頁為限)
	指標項目(請自行依以下表格備註之審查指標項目填寫及增列)
	減免時數

	
	[bookmark: _GoBack]
	

	
	
	

	
	
	

	
	指導研究生:   人
指導大學部專題生:	人
	

	
	其他特殊貢獻:

	

	註：
一、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論文指導費計支要點」第三點規定略以，各教學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要開授 1 門課，每學年以開授 14 小時之科目為原則（不含在職專班之授課時數）。為兼顧教學與研究，於不增加教學單位師資員額、經費及不影響教學單位課程安排和學生選課的情形下，對參與學術研究、教學或產學合作績優之教師，得視其具體研究或產學合作成果，經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及院課程委員會同意並專簽教務長核可後，遞減授課時數。但每學年最低授課時數，不得少於 9 小時。
二、依本系「專任教師申請減少授課時數辦法」第4條規定如下:
審查指標項目，以申請減授時數之前一學年度為計算基準，至多合計減授5小時授課時數：
     一、發表SCI論文，每一篇刊登論文得減授時數1小時。
二、執行科技部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(含建教合作計畫)，每一計畫得減授時數 2 小時。
三、指導研究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 1 小時。
四、指導大學部專題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 0.5 小時。
五、擔任大學部導師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0.5 小時。
六、擔任課程委員會、招生委員會、學術委員會召集人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0.5 小時。
七、其他特殊貢獻(如發明專利、榮獲獎項、國際學術活動參與)，每項得減授時數 1 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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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項目


，以申請減授時數之前一學年度為計算基準，至多合計減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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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


論文，每一篇刊登論文得減授時數
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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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
 


二、執行科技部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


(


含建教合作計畫


)


，每一計畫得減授時數


 


2 


小時。


 


三、指導研究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


 


1 


小時。


 


四、指導大學部專題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


 


0.5 


小時。


 


五、擔任大學部導師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


 


0.5 


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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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集人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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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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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
如發明專利、榮獲獎項、國際學術活動參與


)


，每項得減授時數


 
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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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  學 年 編制內專任教師減少授課時 數 申請表  

系所  資訊 工程學 系  電話   

姓名   職稱   

申請減授總時 數   ( 依系所規定 ， 惟至多 5 小時 )  □ 1   小時，   □ 2   小   時，   □ 3   小   時，   □ 4   小時，   □ 5   小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三 年 研究成果、產學 合作成效及榮獲獎項 /  特殊貢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請依成果自 行 增減 欄 位，並以一頁為限 )  指標項目 ( 請 自 行 依 以 下 表 格 備 註 之 審查 指標項目 填 寫 及 增 列 )  減 免時 數  

  

  

  

指導研究生 :     人   指導大學部專題生 :   人   

其他特殊貢獻 :     

註：   一、依本校「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、 論 文指導費計支要點」第三點規定 略 以，各教學單位編制內專任教師每 學期至少要開授   1  門課，每學 年 以開授   14  小時之科目為原則（ 不 含在職專班之授課時 數 ） 。為兼顧教學與研究，於 不 增 加教學單位師資員額、經費及 不 影響教學單位課程安排 和學生選課的情形下，對 參 與學術研究、教學或產學合作績優 之教師，得視其具體研究或產學合作成果，經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及院課程委員會同意並專簽教務長核可後，遞減授課 時 數 。但每學 年 最低授課時 數 ， 不 得少於   9   小時。   二、 依本 系 「 專任教師申請減少授課時 數 辦法 」 第 4 條規定如下 :   審查 指標項目 ，以申請減授時數之前一學年度為計算基準，至多合計減授 5 小時授課時數 ：           一、 發表 SCI 論文，每一篇刊登論文得減授時數 1 小時 。   二、執行科技部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( 含建教合作計畫 ) ，每一計畫得減授時數   2  小時。   三、指導研究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   1  小時。   四、指導大學部專題生，每一人得減授時數   0.5  小時。   五、擔任大學部導師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  0.5  小時。   六 、擔任 課程委員會、招生委員會、學術委員會 召集人，每學期得減授時數 0.5  小時。   七、其他特殊貢獻 ( 如發明專利、榮獲獎項、國際學術活動參與 ) ，每項得減授時數   1  小時。  

 

